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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公共绿化管理养护考核办法 

 

为深入践行“人民城市人民建，人民城市为人民”重要

理念，扎实推进公共绿地管理精细化工作，助力普陀“创新

发展活力区、美好生活品质区”建设，根据市绿化市容局关

于落实“四化”工作提升本市绿化品质指导意见等要求，对

标国际最高标准、最好水平，充分发挥考核“指挥棒”作用，

狠抓落实，做到公共绿地管理“全覆盖、精细化”，不断提

升本区绿化品质，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考核办法。 

本办法适用于区财政拨付养护经费的绿化产业，所指的

公共绿化包含：街道绿地、环城绿带、立体绿化、道路组合

花箱。 

本办法由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制定，委托上

海市普陀区绿化建设管理中心实施（以下简称绿化中心）。

绿化中心代表区局行使普陀区公共绿化管理养护职责，组织

考核，督导养护项目中标单位（以下简称养护公司）有序开

展各项养护工作。 

一、 总体目标 

对标卓越的全球城市，以绣花般的细心、耐心和卓越心，

积极补短板、促亮点、强服务，打造更良好的区域绿化景观

风貌。 

全面提升常态长效管理水平，坚持管理创新、强化制度

建设、完善管理机制、落实管理责任，提高标准、精细管养，

着力打造多彩、多景、多层的绿化精品，进一步优化城市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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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空间绿化景观。 

二、 管理职责 

1、绿化中心职责 

绿化中心负责全区公共绿化常态监管工作，并做好第三

方专业机构（普陀区园林学会等）、各街镇管理部门及养护

公司考核情况汇总。 

2、第三方专业机构职责 

绿化中心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（普陀区园林学会等），

开展专业考核，以及重要节点的专项考核。 

3、各街镇管理部门职责 

各街镇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公共绿化的日常检查和月

度考核等工作。 

4、养护公司职责 

养护公司对合同养护范围公共绿化，按照公共绿化养护

标准、规程、规范履行合同约定，做好各项节点性、技术性

工作。 

三、 检查考核内容 

1、按照上海市绿化市容局下发的工作目标考核方案当

年度规定的各类公共绿化工作考核完成情况。 

2、公共绿化绿地保洁情况。 

3、公共绿化绿地内附属设施维护情况。 

4、各项养护工作计划、总结及台账记录等情况。 

5、其他上级部门交办事项完成情况。 

四、 检查考核细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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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季度对各街镇公共绿化养护情况进行一次测评，产生

一个季度性评分，满分 100 分，其中：日常考核占 80%，抽

查考核占 20%。 

1、日常考核 

公共绿化日常考核分为：专业考核占 50%，常态监管占

30%，街道、镇监管占 10%，公司自评占 10%。 

道路组合花箱日常考核分为：专业考核占 50%，常态监

管占 30%，街道、镇监管占 10%，图文方案、设计样本与街

头实际体现效果占 10%。 

（1）专业考核 

普陀区园林学会等第三方专业机构每季度对公共绿化

开展专业考核，每半年对环城绿带开展专项考核，占总评分

的 50%。考核的时间须提前一周上报到绿化中心，以街镇及

街镇划分区域为单位，共划分为 16 个片区，每次考核产业

量 30%；道路组合花箱以道路(路段)为单位，每次考核产业

量 50%；环城绿带每次考核产业量 50%。考核后的两周内将

考核情况及评分汇总上报至绿化中心。 

（2）常态监管 

绿化中心每月对公共绿化开展常态考核，占季度性总评

分的 30%，其中：监理巡查占 10%，内业资料占 10%，整改时

效占 10%。 

绿化中心委托专业养护监理公司，监管包括街道绿地、

环城绿带、立体绿化、道路组合花箱养护等专项工作，每月

25 日前形成《普陀区公共绿地养护巡查报告》、《普陀区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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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花箱巡查报告》、《普陀区环城绿带巡查报告》等，占季

度性总评的 10%。 

养护公司每月提交工作台账、工作小结等，根据资料齐

全、内容详实、管理规范等情况进行月度评估，占季度性总

评的 10%。 

绿化中心每季度下发专业考核汇总情况，根据养护公司

的整改时效、沟通反馈等情况进行月度评估，占季度性总评

的 10%。 

（3）街道、镇监管 

各街道、镇管理部门按照林长制责任体系要求，实施属

地化管理，考核评分以每月上报的公共绿化月考核表为准，

占季度性总评的 10%。每月对公共绿化开展日常监管，根据

养护公司的日常总体养护面貌、整改时效、沟通反馈、应急

处置等情况进行月度评估。每月 20 日前，将考核表提交绿

化中心。 

（4）养护公司自查 

养护公司须制定内部考核制度，以养护队为单位开展考

核，每月 1次自查，重点突出“全覆盖、精细化”工作落实

情况，绿地“墙根到墙根”落实情况、绿地设施维护、合同

履行以及节点、重点工作完成情况。每月 25 日前，将自查

报告、每月台账记录提交绿化中心。考核评分以每月上报的

公共绿化自查及相关业务台账为准，占季度性总评分的 10%。 

（5）道路组合花箱布置效果 

道路组合花箱的图文方案、设计样本与街头实际体现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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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，占季度性总评分的 10%。花箱配花必须按确定的方案严

格落实执行，苗木植株健壮、配置结构合理、色彩搭配协调，

突出高品质、高颜值。 

2、抽查考核 

区绿化市容局、区绿化中心成立抽查考核组，根据上级

部门要求及行业重点工作，不定期对公共绿地开展飞行检

查、随机抽查。全年抽查次数不少于 6次，抽查考核体现随

机性、强化“全覆盖、精细化”管理工作，占总评分的 20%。 

五、 奖惩措施规定 

1、奖励措施 

根据本考核办法，对养护公司承担的产业进行年度考核

成绩排名，对养护成绩优秀的企业，建议上级主管单位对养

护公司及相关责任人、实施主体给予相关行政、经济奖励。 

2、处罚措施 

（1）根据本考核办法，对养护公司承担的产业进行年

度考核成绩排名，公共绿地以街镇及街镇划分区域为单位，

划分 16 个养护片区，年度性总评分排名末位的片区，其对

应的养护公司在新一轮养护招投标中将失去对该片区的投

标资格；道路组合花箱以道路(路段)为单位，年度性总评分

排名末三位的路段，其对应的养护公司在新一轮养护招投标

中将失去对该路段的投标资格。 

（2）年度性总评分在 85分以下的街道及养护片区，给

予通报批评。   


